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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发达的生产力，实现生产关系的移植。马克思曾提醒我们要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

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① 原生形式和派生形式

的交往可以使落后地区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经验，从而跟上世界历史前

进的总体进程。以东方社会( 或其他地区和民族) 的特殊性，来否认人类历史发展“五形态”论是站

不住脚的。我们既要像列宁那样看到“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

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②进而应当深入研究和充分尊重这些特殊性，而不能在

理论和实践上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

总的路线”，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③坚持和发展包括“五形态”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并非僵化的“决定论”，正如艾伦·伍德所评价的，

“马克思与韦伯相比，正是韦伯而不是马克思通过一个直线的、目的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来

看世界的，对于抛弃这些思想，马克思比任何其他西方思想家做得都要多。”④

综上可知，“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二者

内在一致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

及各个阶段依次更替的历史事实。社会形态更替是“五形态”和“三形态”的辩证统一，不能用“三形态”
说代替“五形态”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五形态”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详细分析与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必

然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坚持“五形态”论，有助于我们在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

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论争辨析

谭 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形态学说传入中国

开始，就曾引起社会形态划分的讨论。近年来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中，“五形态”论和“三形态”
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⑤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五种形态还是三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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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至 2006 年前后，段忠桥、赵家祥和奚兆永三位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除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在社会形态问

题上，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六形态”说、“四形态”说、“两形态”说等。有学者认为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历史上的社

会生产方式应该是六种而非五种，应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研究。因此，相对应的，人类社会有六种社会

形态，即亚细亚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有学者提出以社会大众对公共权力的拥有程度为

标准，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初级民权社会、集权社会、分权社会和成熟民权社会四种形态。有学者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资本主义社会不能直接跟共产主义社会并列，应将这四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这一整体与共产主义社会并列，

人类社会可分为史前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两大阶段。这些社会形态说多属“一家之言”，非本文关注重点，仅此简单列举。参见吴

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 年第1 期; 石建社、张东:《试论社会发展形态的划分问题》，《山西财经大

学学报》2005 年第5 期; 高原:《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结构与演进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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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以及能否以“三形态”说取代“五形态”论是争论的核心内容。这些讨论多集中于哲学和马克思

主义研究领域，历史学者参与讨论的相对较少。笔者试图通过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的提出

及其传播进行学术梳理，以此为基础论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澄清两者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论

争，明确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的提出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指的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

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历史问

题时，主张从社会存在出发，相信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一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划

分社会形态发展的标准以生产方式为要。
马克思虽无专著论述社会形态问题，但在不少著述中留下了经典表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写作时期( 1845—1846 年) ，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了分阶段对社会发展进行考察的思想，以分工

引起的所有制不同形式为标准，将社会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

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的或手工工场所有制”。①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

论的雏形。
“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和术语，是马克思在 1851 年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

的。②“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

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③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概

念，主要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社会的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和新形态。马克思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话被广为引用，“大体说来，亚细

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的几个时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

社会形态而告终。”④这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共产主义社会正好是五种社会形态。1884 年，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

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 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⑤这一文明时

代的三大时期加上氏族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即构成完整的人类社会演变形态: 原始氏族社会、古代

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 资本主义) 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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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8—149、215 页。
“社会形态”的德文为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与之相近的一个概念为“社会形式”( Gesellschaftsform) ，马克思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早

于“社会形态”，在 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便使用了“社会形式”一词。因为翻译问题曾

有学者误以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先创造并使用了“社会形态”概念，2009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已将相关译

文改译为:“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24 页) 这一问题得到澄清。刘召峰曾对“社会形态”“社会形式”的概念和翻译详加考察，此处不再赘述。参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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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因而

“五形态”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的理论结晶。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得到广

泛传播，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①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

受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对社会形态理论的定义和解释具有较大影响力。列宁将人类社

会的发展规律和次序概括为父权制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② 1938 年，

斯大林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给出了更为清晰的论断，“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 原始公社制的、奴
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③1939 年，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认为中

国经历了“原始公社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最早系统接受、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据此研究中国历史

的是郭沫若。1928 年，他以笔名杜顽庶发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⑤一文，把中国社会分

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分别对应西周以前、西周时代、春秋以后和最近百年的历史

时期。“五形态”论在此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其地位得到巩固。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1989 年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纲要》中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表述

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其自然历史过程，一般都经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

段，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是它的第一阶

段) 五个社会形态。”⑥这是“五形态”论在中国通行的表述。
但是，“五形态”论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受到“三形态”说的挑战。“三形态”说以人的发

展状况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人的依赖性”( 自然经济社会) 、“物的依赖性”( 商品经济社会) 和

“个人全面发展”( 产品经济社会) 三种社会形态，并认为这三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提到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他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

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⑦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可以通过人的劳动形式来划分，即尚未发生异化

劳动、异化劳动占统治地位和异化劳动被扬弃三个阶段。这可以看作是“三形态”说的雏形。马克思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手稿) 》中写道:“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

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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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

件。”①这被视为马克思对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表述。
“三形态”说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一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社会环

境，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的发展。例如，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 年草稿) 》被分为上下册，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0 年出版，收

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下册，即《经济学手稿( 1857—1858 年) 》。该《手稿》的翻译出版

为“三形态”说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文本依据。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新

的探索和反思，其中包括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三形态”说由此在中国传播、发展起来，甚至一度

形成对“五形态”论的严重挑战。

二、“三形态”说对“五形态”论的辩难

其实，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

期就已初现端倪。1928 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拉开了

“社会史论战”的序幕。论战初期的核心议题是: 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帝国主义势力

的入侵是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 1930 年以后，论战的焦点从现实转向历史，“在讨论的内容上更

强调历史本身的问题”。② 何干之曾总结这一时期社会史论战的焦点问题: “1. 亚细亚生产方法

( 式) 是什么? 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 2. 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 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

社会是否完全相同? 3. 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③从这些

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可见当时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以及他们如何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图景中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经过这一阶段的“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和社会形

态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三形态”说对“五形态”论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些质疑概括起来主要

有两点。第一，否认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性，即“五形态”论只在西欧部分国家适用，不一定符合

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质疑者认为只有西欧部分国家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

五种类型依次演进，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发展显然具有跨越性，比如中国就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直

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另外，奴隶制、封建制等概念不能简单套用至亚洲

社会，例如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④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公职承包制”
“荫庇制”与西欧封建制也不是一回事。因此，质疑者不仅认为“五形态”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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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108 页。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8 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前记》，生活书店 1937 年版，第 1 页，转引自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840—
1949) 》中册，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816 页。
以奴隶制经济是否在该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奴隶制是否稳定或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过为标准而非以是否有蓄奴

现象为标准。
季正矩:《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理论视野》2009 年第 7 期; 严文波:《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刍议———一种基于经典

文本的解读》，《学术交流》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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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常常援引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 “他①一定要把我关

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

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

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②

第二，否认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原典性，即马克思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里的争论

点在于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什么，而不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否成立。在此意义上，持“三

形态”说者表示如果认为马克思曾提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必须拿出文本依据。否则，即便五种形态

理论说得通，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列宁、斯大林或中国某些学者自己的解释和发挥。他们

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初级阶段) 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

替，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只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理论。③ 他们指责“五

形态”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反对把“五形态”论“强加”到马克思、恩
格斯身上。

于是，有学者强调“三形态”说更能包含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更具普遍性和科

学性，更加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批评“五形态”论是过时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主张以“三形

态”说代替“五形态”论。

三、“三形态”说对“五形态”论的质疑不成立

首先，我们不能简单、教条地理解“五形态”论，要看到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五形

态”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欧洲和东方社会的观察提出的理论模型，是一般性的抽象理论，而非

对全部具体事实的总汇，它并不否认历史跨越或倒退的可能性。正如林甘泉所说:“人类历史的发展

有着共同规律，而这种共同规律是通过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④因此，不

能以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否认“五形态”论。社会形态理论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

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指出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

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等上层建筑的历史基础。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概括，使我

们得以用科学的眼光穿越历史的迷雾，抓住每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它

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发展方向和未来，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需要在掌握这一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理论雏形，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比较成熟的理论

阐述，“五形态”论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在某一单一文本中一次性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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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指的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1904 年) ，俄国社会学家、民粹派理论家、文学批评家。他从 1868 年

为《祖国纪事》撰稿，后任该杂志编辑; 1892 年起，他在《俄国财富》杂志社工作，曾于 1894—1904 年任该杂志主编。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0 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为段忠桥的《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 《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马克

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吗?》( 《教学与研究》2006 年第 6 期) 。
林甘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兼评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对中国历史的歪曲》，《林甘泉文

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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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提到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但是却没有充分的根据否认将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加以整

合，概括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正当性。”①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造，通过对

历史事实的大量观察和深刻思考，综合哲学、法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理论资源，他们抽象出这一具

有解释力和科学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它具有开放性和包容

性，在实践发展中自我更新。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形态理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

义者都在不断地对其进行发展、阐释。特别是斯大林的政治权威使他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表述获

得了巨大影响力，但不能据此就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而非马克思的创造。
最后，通过对“三形态”说两点质疑的分析和辩驳，可见其对“五形态”论的质疑不成立，因而以

“三形态”说代替“五形态”论的主张也就失去了立论基础。一是“三形态”说关注人，以人的发展状

况为标准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却忽视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性质的

决定性影响。“社会形态，就是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生产关

系各方面的总和即经济基础。经济形态无疑是社会性质考察的重要落脚点。”②如果取消“社会性

质”，就抽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使其“名存实亡”。这正是不能以“三形态”说否定、
取代“五形态”论的根本原因。二是相较于“五形态”论，“三形态”说更为笼统，对社会阶段的划分不

如“五形态”论具体，“不能更细致地说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区别，也不能更精确地说明社会类

型的复杂结构。”③例如，所谓“人的依赖性社会”或者说自然经济社会，就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划分过于笼统而未能区分出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具体差异。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

法”。④“五形态”论在历史研究中意义重大，例如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等重大历

史理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借助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

学术遗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历史研究中碎片化、淡化理论、远离现实的倾向，为历史研究创造新的学

术增长点。可以说，“社会形态研究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家们的视野，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科学认识”，⑤对于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积极投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⑥

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课题组

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相关概念时，并未新造出一套名词，而是沿用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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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功、楼俊超:《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兼评学界的几种常见理解》，《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8 期。
任会斌:《殷商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2 期。
赵家祥:《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观察与思考》2015 年第 2 期。
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钟哲:《推动社会形态研究走向深入———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成都召开》，《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 年 11 月 20 日。
本文是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课题组的集体成果，由赵庆云执笔。*


